


惠州至肇庆高速公路三水至封开段项目

特许经营投资人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惠州至肇庆高速公路三水至封开段项目已完成工程可行性研究

报告编制，且符合《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第十八条规定的技术等级和规模。并由

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准采用特许经营方式。招标人为肇庆市交通运输局。

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特许经营投资人采用资格后审方式进行公开

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项目概况

（1）项目建设地点和规模：项目推荐线路方案起点对接惠肇高速白云至三

水段终点，于佛山市三水区佛清从高速范湖服务区南侧 100m 与佛清从高速交叉

设置范湖枢纽互通，终点位于大玉口镇群星村省界，对接梧州（粤桂界）至乐业

（黔桂界）公路苍梧至昭平段，路线全长 159.383km，其中，佛山段 23.614km，

花都段 3.717km，肇庆段 132.052km。

（2）技术标准：本项目采用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行车速度

120 km/h，荷载等级：沥青混凝土路面。路面设计标准轴载：BZZ-100；桥梁汽

车荷载等级：公路－Ⅰ级；地震动峰值加速度系数：0.05g。

（3）建设工期：建设期暂定为 4年，收费期不超过 25 年。

（4）项目估算总投资为 376.0188 亿元（佛山段约：77.62 亿元，花都段：

6.836 亿元，肇庆段：291.56 亿元），平均每公里约 23592 万元。建安费约为

259.4759 亿元。项目投资估算最终以政府核准或批准的金额为准。

2.2 招标范围

本次招标范围为惠州至肇庆高速公路三水至封开段项目的特许经营投资人。

中标后，投标人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其他相关法律和政策规定组建

公司，由项目公司对项目的筹划、资金筹措、建设实施、运营管理、养护维修、

债务偿还和资产管理等全过程负责，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并在特许权协议规定



的特许经营期满后，按照特许权协议的约定将公路（含土地使用权）、公路附属

设施及相关资料无偿移交给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政府指定的其他部门。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具备的资格条件包括：

（1）在中国境内/境外依法注册的企业法人，且合法存续，没有处于被吊销

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等不良状态。（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投标的，联合

体各方均应满足此要求）

（2）截止至 2023 年末，企业总资产不少于 370 亿元人民币以上（或等值货

币，汇率以招标公告发布之日中国银行外汇牌价中卖出价为准，下同）。（以联合

体形式参加投标的，联合体牵头人应满足此要求，且联合体各成员方总资产均

不低于 6亿元）

（3）最近连续三年内（2021 年度、2022 年度、2023 年度）每年均为盈利，

且年度财务报告应当经具有法定资格的中介机构审计；财务状况良好，近三年经

营性现金净流量均为正值，没有处于财产被接管、冻结、破产或其他不良状态，

无重大不良资产或不良投资项目。（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投标的，联合体牵头人应

满足此要求）

（4）具有不低于项目估算的投融资能力，其中 2023 年末净资产不低于项目

投资估算的 35%，即不得少于人民币 131.61 亿元（或等值货币）。（2023 年末是

指截止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投标的，联合体牵头人应满足

此要求，且联合体各成员方净资产均不低于 2.5 亿元）

（5）商业信誉良好，在经济活动中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至投标文件递交截止之日止，财务会计资料无虚假记载，银行和税务信用评价

系统中无不良记录，且未被交通运输部或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取消在广东省的投标

资格或禁止进入广东省公路建设市场且处罚期未满的；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至投标文件递交截止之日止，没有因行贿罪而被人民法院判决、

裁定生效的行为。（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投标的，联合体各方均应满足此要求）

（6）在“信用中国”网站（http://www.creditchina.gov.cn/）中被列入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投标人，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www.gsxt.gov.cn）

中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的投标人，均不得参加投标。（以联合体形式参



加投标的，联合体各方均应满足此要求）

（7）最近五年（2020 年 1 月 1 日至投标文件递交截止之日，在国内参与投

资高速公路（含新建或改、扩建，以下相同）至少 1个项目，且主线里程不少于

50km。（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投标的，联合体成员至少一方应满足此要求。业绩包

括正在实施或已完工的项目，正在实施项目以投资协议或特许经营合同或政府和

社会资本合作项目合同签订时间为准；已完工项目以交工验收或未交工验收一次

性竣工验收的时间为准）

（8）具备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颁发的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和有效的

安全生产许可证。（若为联合体形式参加投标的，联合体中承担施工任务的成员

方均须具备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及以上资质，其中至少有一方具备公路工

程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

（9）最近五年（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至投标文件递交截止之日止，以交工验

收或未交工验收一次性竣工验收的时间为准），在国内完成高速公路工程施工累

计里程不少于 50km。（若为联合体形式参加投标的，联合体投标人施工业绩由承

担施工任务的各成员方业绩累加计算）

3.2 本项目接受联合体形式投标。联合体投标的还应满足以下条件：

（1）联合体各方必须按招标文件提供的格式签订联合体协议书，明确联合

体牵头人和各方的权利义务、出资额或出资比例，联合体牵头人应当作为项目公

司投资控股方。

（2）联合体各成员不得再以自己名义单独投标，也不得组成新的联合体或

参加其他联合体在本项目投标。

（3）联合体各方应分别按照本招标文件的要求，填写投标文件中的相应表

格，并由联合体牵头人负责对联合体各成员的资料进行统一汇总后一并提交给招

标人；联合体牵头人所提交的投标文件应认为已代表了联合体各成员的意愿和真

实情况。

（4）尽管委任了联合体牵头人，但联合体各成员在投标、签约与履行合同

过程中，仍负有连带的和各自的法律责任。

3.3 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法人，不得参加投标；

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
①
、或者存在控股

②
、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

③
，不得参加同一



标段投标或者未划分标段的同一招标项目投标，否则均按否决其投标处理。

注：①单位负责人是指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代表单位

行使职权的主要负责人。②控股是指：股份占股份有限公司股本总额的 50%以上

的绝对控股、相对控股或协议控股。③管理关系是指不具有出资持股关系的其他

单位之间存在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

3.4 投标人还应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办理投标企业信息登记，未办理企

业信息登记的投标人不予办理投标登记。企业信息登记的办理详情参见广州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网站。

4.招标文件的获取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25 年 4 月 2 日 9 时 0 分至 2025 年 4 月 9 日 16

时 00 分（法定公休日、法定节假日除外），登录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

并选择对应招标项目进行投标登记，投标登记成功后，投标人可自行下载招标

文件，招标文件（含参考资料）纸质版通过邮寄的形式发送给投标人。

5.投标文件的递交及相关事宜

5.1 本项目不组织进行工程现场踏勘，不召开投标预备会。

5.2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 2025 年 6 月 10

日 9 时 30 分，投标人应于当日 9时 00 分至 9时 30 分将投标文件递交至广州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开标当日公布的开标室。

5.3 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6.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广东省招标投标监管网、

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上发布。如公告详细内容不一致者，以广东省招标投

标监管网站公告为准。

在规定的投标登记期间，如投标登记的投标人不足 3 家时，招标人有权选

择以下任一方式：(1)在广东省招标投标监管网、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发

布公告延长投标登记时间，在延期投标登记时间内，已投标登记投标人的资料仍

有效并可自行补充资料，未投标登记的投标人可根据公告的约定进行投标登记；



(2)依法重新组织招标或不再招标。

7.联系方式

招标人：肇庆市交通运输局 招标代理机构：北京中交建设工程咨询有

限公司

地址：肇庆市端州区建设二路 14 号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 159 号富

星大厦西塔 7楼

邮政编码：526000 邮政编码：510620

联系人：邱先生 联系人：王先生

电话：0758-2580899 电话：020-87575800 转 807

传真：0758-2719526 传真：020-87578002 转 823

监督部门：肇庆市交通运输局机关纪委

地 址：肇庆市端州区建设二路 14 号

电 话：0758-2718103

传 真：0758-2719526

邮政编码：526000

2025 年 4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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